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8月14日
府行救字第1140119771號
訴願人：許o騰          臺北市oo區oo路o段oo巷oo弄oo
                        之o號o樓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竹山鎮公所

訴願人因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事件，不服南投縣竹山鎮公所114年4月18日竹鎮農字第1140008639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1、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最高行政法院62年裁字第41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合先敘明。
2、 訴願人陳述意旨略以：訴願人依法向南投縣竹山鎮公所申請核發南投縣竹山鎮oo段ooo地號土地之農業使用證明，該土地已依114年2月18日竹鎮農字第1140002490號補正通知完成基礎整地，並確實種植芒果，具明確且持續之農業使用事實。此情形，已由114年4月18日竹鎮農字第1140008639號函中載明，證實符合農業使用之認定標準。南投縣竹山鎮公所以該地屬山坡地為由，主張訴願人涉及「重機械開挖整地」行為，須依水土保持法第12條規定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書並報請核定，否則不得核發農業使用證明。然訴願人實際僅以人力及鏈鋸進行表層雜木清除作業，並未動用任何重型機械從事整地作業，現場亦無土方開挖、填方或其他明顯地形變動之跡象，足以證明並未涉及水土保持法所規範之工程行為。南投縣竹山鎮公所未經實地勘查，亦未提出任何具體事證，即逕以「重機械開挖整地」為由否准申請，顯屬對事實之錯誤認定，亦違反「依法行政」及「比例原則」等基本行政法理。訴願人曾致電南投縣政府山坡地管理科及農務發展科洽詢，兩單位均明確表示：倘未涉及土方開挖或填方的雜木清除作業，則無須申請簡易水土保持計畫。是以，南投縣竹山鎮公所卻憑空臆測，逕行否決，實屬不當，請求撤銷原處分，以維護訴願人合法權益。訴願人已依114年2月18日竹鎮農字第1140002490號補正函要求補正作業，包括清除表面雜木、完成整地作業，並完成芒果種植，現地已具備穩定且明確之農業使用狀態。惟南投縣竹山鎮公所未就補正成果進行合理認定，反而另行提出新增補正項目(水土保持書計畫書並報請核定)，形同不斷擴張補正要求，導致審查標準變動不一，已違反行政行為之確定性原則與信賴原則。此種「補正後再補正」之行為，使人民陷入補件循環，損害程序正義，應認處分程序重大瑕疵。另關於土地界址範圍內疑似設有菱形網圍籬一事，南投縣竹山鎮公所並未確認該圍籬是否位於爭議地號範圍內，即以「疑似」為由作為不予核發證明之依據，顯有違誤。行政處分應以具體事實與合法證據為基礎，行政機關不得以「疑似」或「推測」作為不利處分之根據，應秉持「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原則。況且，訴願人已多次明確表示：該菱形網圍並非架於農地內，亦非屬訴願人所有，實係立於公有排水溝之上。該設施既未侵占農地範圍，亦不妨礙農地出入及耕作，其所占面積僅數個平方公尺，對照地號面積達一千七百平方公尺，已全區完成整地並種植為芒果園。原處分僅因少量設施之「疑似存在」，即否定整片農地之農業使用事實，顯然違反比例原則與行政裁量之合理界限，應予撤銷。
3、 本案訴願人對於南投縣竹山鎮公所114年4月18日竹鎮農字第1140008639號函不服，於114年4月29日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南投縣竹山鎮公所檢卷答辯到府。
4、 查系爭南投縣竹山鎮公所114年4月18日竹鎮農字第1140008639號函略以：「主旨：有關台端申請坐落本鎮oo段ooo地號土地農業用地作業使用證明案，詳如說明，請查照。說明：一、依據『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本所114年2月10日會勘及本所114年2月18日竹鎮農字第1140002490號補正函續辦。二、按農業部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年7月11日農企字第1050715872號函說明四略以：『至山坡地開墾整地一節，依水土保持法第12條第1項，水土保持義務人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該項各款之開發利用行為，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請主管機關審核後實施。該項各款行為，倘符合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第1項各款規定，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水土保持計畫。是以，凡於山坡地範圍之土地從事之開發利用行為，均應依上開規定辦理。故符合做農業使用之認定，倘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既依規定辦理…。』如山坡地有涉及重機械開挖整地之情形，應向依水土保持法第12條提出申請並經主管機關同意尚屬適法；另按本辦法第12條：『申請案件不符合規定，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不能補正、屆期仍未補正或經補正仍未符合規定者，受理機關應敘明理由駁回之。』合先敘明。三、本案勘查當日現況為雜草及雜木林，本所於114年4月17日至現場複查補正結果，現已完成整地並種植芒果。經查旨揭土地位於山坡地範圍，其涉及重機械開挖整地之部分，應依水土保持法第12條提出申請並經主管關同意，請提供相關合法證明文件。四、另有關土地界址內疑似存有固定基礎菱形網圍籬之部分，臺端已向地政機關提出申請鑑界在案，屆時請臺端通知本所鑑界時間，以利本所會同地政機關現場勘查，以確認該固定基礎菱形網圍籬是否位於旨揭土地界址內。五、為避免影響臺端權益，請於文到14日內完成補正並通知本所，俾利憑辦後續審查事宜，如屆期仍未補正或補正仍未符合規定，本所將駁回所請。」，核其內容係南投縣竹山鎮公所調查事實後所為之補正通知，性質上僅屬事實敘述、理由說明之觀念通知，而不對外發生准駁之法律上效果，並未對訴願人發生如何影響權利或義務之法律效果；且自本件訴願案提出後，南投縣竹山鎮公所尚未依訴願人之申請為准駁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之行政處分，益證系爭函文係屬觀念通知。茲因該函文性質屬觀念通知，而非行政處分，訴願人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
5、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呂 秀 梅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縣長  許淑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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